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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编《南安县志》的出版，乃是南安人民的一大喜讯。

南安是福建的文化故郡。建置迄今，已历一千七百余年。史家称：Ⅳ南

安之治化最先，置郡始于梁，则兴、泉、漳三属，皆南安先统之也；虎榜始

于欧阳，则八闽文化，皆南安先开之也；树节台湾始于郑延平，则一岛江

山，皆南安先辟之也；延至洪艮圃擢鸿博，为闽粤冠，亦南安特色之英

‘也。。足见南安是-．个开发较早、人才辈出的名区：特别是民族英雄郑成

功为南安人，他在明末清初。四镇多二心，诸王无寸土一的艰难情况下，开

辟荆榛，驱逐荷夷，收复台湾，建设宝岛，被称为。开台圣祖一。这些都值得

每一个南安人引以自豪。新志的问世，将能使人民从历史的传统中发见

甫安的优势，从而激励大家爱南安、建设南安的热情。

盛世修志，修志以彰盛世。自公元一九一五年以后，南安史志的编纂

中断了近八十年。新中国诞生后，南安获得了新生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

中全会以来，更是涵濡新机，乘改革开放之天时，尽山海文热之地利，结

侨台军政之人和，蓬勃发展，欣欣向荣，百业兴旺，政通人和。在这样一个

盛世编纂一部县志，实是应运而生，煌煌壮举。它将深刻真实地记载社会

发展的巨大变化、人民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。

志书的功能在于。存史”、_资治”、口教化”．作为执政者，以史为鉴，尤

为重要。我有幸到南安县担任领导职务，历时三载。公余时间，曾披阅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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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导下，南安人民有志气、有能力实现更加宏伟的目标。

编纂《南安县志》是一项浩瀚工程。这项工程终于能够构筑成功并，

展现在世人面前，应该说是全体采编人员的功劳。他们历七年之久，锲而

不舍，呕心沥血，广征博采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几易其稿，斐然成章。对

这些默默无闻、辛勤劳作的“建筑师”们，应表示深切的感谢。

这部志书也是百万南安人民伟大创造的记录，值县志付梓之际，谨

向南安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。

祝南安人民安康、幸福! ．

中共南安县委书记梁奕川

1993年3月15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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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有晋安郡、南安郡、南安县、丰州、武荣州、泉州等州郡，管辖现在的漳

州、莆田、厦门、泉州四市地，长时间为闽南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丰

州金溪(鸡)港在六朝时已发展成为泉州对外通商的主要港口，为我国

Ⅳ海上丝绸之路一的起点。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到过丰州延福寺挂锡译经。

唐代名相姜公辅、著名诗人秦系相伴结庐于九日山。九日山现存的宋代

海舶祈风石刻，是全国罕见的珍贵文物；金鸡大桥和五里桥也兴建于宋

代。明末清初，南安有大批居民随郑芝龙、郑成功父子到台湾开垦定居。

由于诸多的历史因素，南安成为一个得天独厚的文明古县。目前，祖籍南

安的华人、华侨和港澳同胞有一百四十多万人、台湾同胞一百余万人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，南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团结一

致，艰苦奋斗，用勤劳的双手创建自己的家园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

设的巨大成就。1978年以来，在新的发展时期，南安进一步发挥_山、

海、侨、台、文、热一的优势，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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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面貌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。南安正逐步由农业县转变为以农业为基

础、轻工业为主体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、流通渠道畅通、各行各业较为协

调发展的经济开放县。南安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阔

步前进。 ·

盛世修志，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历代志乘，是祖目的宝贵文化遗

产。南安建置以来，修过五部《南安县志》：明代的弘治志和崇祯志，均

已失传；清代的康熙志，已于1986年由县志办影印出版；民国4年的县

志，仅存有部分刊印本和手抄本，都不完整，1989年经县志办整理印刷出

版；民圈31年修的县志，仅有手抄稿，部分章节已散失。新编《南安县

志》，对承前启后，反映南安重大的历史变革，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。

新编《南安县志》，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本着贯串古

今，详今略古的原则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实事求

是，力求做到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的统一，既表现时代特征，又体现地

方特色。新县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6午，定稿于1992年，历时七载，众手

修志，几经修改审定，终成巨著。新县志分列40卷，全书一百三十多万

字。它辑录了全县经纬要事，凝集了古今精华，有成功经验，也有失误，较

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本县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，文化、军事、地理、资源、民族、

人口、风俗民情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。尽管由于人力、资料等条件的限

制，难免有疏漏之处，但终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地．方百科全书。它的付梓，

将为我们认识南安，更好地建设南安提供借鉴，也为向全县人民进行爱

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教材。 ’

《南安县志》的编纂出版，是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、共同努力

的成果，曾得到省内外修志同仁、专家、学者的指导和帮助，特别得到爱

国侨胞黄仲成先生的大力支持。我代表南安县人民政府向黄仲成先生和

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谢意。
’4’ 川．



时代在前进，改革在深入。我们坚信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，南安人民

一定会以史为鉴，发扬。团结、务实：开明、奋进一的南安精神，创造出更加
●

辉煌的业绩，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。
’

南安县人民政府县长

南安县赶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颜波

1993年3月15口



凡 例

一，本志以马列主义：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坚持

中国共产党十一坷-,p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以中共巾央《关于建围以来党的若干历史

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，突出ll,tt-℃精神和地方特色，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力求形式与内容的

统一。思想性、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．

二、本志上不断限，下限定在1988年，个别事件延续到本志出版前．内容贯串古今，详今略

古，按横排竖写的原则．系统地记述南安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．

三、本志用述、记、志、传、录、表、图等体裁，以志为主，按照事以类从，因时系事，横分纵写，

纵横结合的原则编写．专业志根据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相结合的原则没置，按自然地理、政治、

经济、文化的顺序排列．专业志巾的层次一般设章、节、目．

四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，辅以记事本末体．记述内容均为发生于县内的大事、要事和新

事．

五、坚持。生不列传。的原则；本志人传人物，均为已故有影响的本籍人士，兼收外籍在本县

有重大影响的人士，按卒年为序排列．其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，分别在有关各志中记述．

英名录人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部门认定的烈士．

六、各历史时期的政府、官职、政区和机关名称，均用当时称i胃。地名一般使用现行标准名

称，特殊情况使用历史名称．

七、本志纪年，历史朝代一律沿用中国历史纪年，夹注公元纪年．

八、本志所用数字，中华人民共和困建立前，以旧县志或有关资料为准；中华人民共和围建

立后，以本县统计部门编辑的南安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．县围民经济统计资料I|1未有的数

字，以各业务部门统计的数字为准．数字的表达执行国家公布的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

彳了规定》．
’

九、计量单位除根据需要必须使用当时的计量名称和市斤以外，均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

量单位名称与符号》的规定执行，一律采用公制．

十、本志使^J现代汉语．文风力求严谨、朴实、简明、流畅，坚持用史实说话，寓褒贬于史实之

中．均使用国家公布的简化字，并按《新华字典》(1971年修订重排本)附载的《常用标点符号

用法简表》进行标点．

十一，本志资料来自省、市、县档案馆，各单位及各乡镇的档案史料、1：3碑、实物和有关文献

书刊，单位编写的专业志．使用时均经过鉴别和核对，尽量做到真实可靠，信而有证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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